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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6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

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214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近期，深交所接到投资者投诉，投资者反映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在公司网站上发布新闻，公司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在经济园区开发、新能源产业发展、智慧能源等方面进行战

略合作，但公司未对该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深交所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要求

公司进行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公司对深交所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自查，现

就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做出书面回复如下： 

1、本次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否涉及具体的金额，以及对你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的影响。 

回复： 

2016 年 11 月 16 日，公司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临港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临港集团经友好协商，决

定发挥双方在园区开发、新能源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投资、资本市场运作等领域

的各自专长和经验优势，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服务于双方的发展战略，加

快推进临港集团建设临港科技创新城总部经济园区、智慧能源互联网园区、新能

源产业示范基地的步伐，加快推进公司实现以上海为华东经营管理中心的新一轮

全国性战略布局。 

首先，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的金额，达不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2011 年 11

月 30 修订）》规定的“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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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绝对金额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定量披露标准。（本条规定已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修订为“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50%以上，且绝对金额在 1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 

其次，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只是公司与临港集团对战略合作方向的框架规

划，达不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4 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规定的“公司或

本所认为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较大影响的合同”定性

披露标准。 

同时，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从签署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也没有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战略合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盈利前景产生重

大影响。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是否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的重

大信息，公司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是否存在应披

露未披露事项。 

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及《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相关法

规的规定，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的重

大信息，公司判断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属于需对外公告的事项，因此

公司没有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对外披露。同时，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3、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当说明或披露的事项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